每日讀經「羅馬書書」2005年9/28~10/2

每日讀經「羅馬書」內容大綱
羅馬書信息的中心是‘神的福音’。本書共十六章，根據內容要義，可分為三大段：
(一) 福音的內容（一至八章）。福音怎样拯救了我們——使我們稱義（三：21－五：11）、成聖(參五：12－八：13) 並得榮（八：14－30）。
(二) 福音的計劃（九至十一章）。福音与以色列人的應許、計划、展望，不但沒有沖突，反而使之得到實現。至于目前以色列人的跌倒，神卻使之變為外邦人的祝福(11、12節)。
(三) 福音的果效(十二至十六章) ）。福音如何影響我們，使我們同過教會生活，在地上彰顯神的慈愛和權能，而帶進神榮耀的國度，完成神永遠的旨意和計劃。
羅馬書中特別提出了十一條主要問題，只要能掌握這些問題及其答案，就能夠明白這卷重要的書信。
（1）這封信的主題是什么？（一1,9,15,16）；
（2）什么是福音？（一1～17）；
（3）人為什么需要福音？（一18～三20）；
（4）人如何才能在神面前得稱為義？（三21～31）；
（5）神怎樣藉著福音解決了人「罪行——眾數的罪(sins)」的問題(三21～五11)
（6）福音如何解決了「罪性 (sin)」的問題(五12～八39)？
（7）因信藉恩得救的教訓，會否容許甚至鼓勵人過犯罪的生活？（六1～23）；
（8）基督徒与律法有什么關系？（七1～25）；
（9）基督徒怎樣才能夠有力量去過圣洁的生活？（八1～39）；
（10）神揀選人的最高目的是什么？（九1～一一36）；
（11）基督徒行事為人應該具有怎樣的品性和行為？（一二1～一六27）
「這卷書是基督信仰的權威根据。」～高德
「羅馬書是新約主要的書…值得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用心逐字逐句的去研讀。」～路德
週一「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」（羅1：16）我們憑什麼去救人呢？似乎沒有什麼權柄和能力，好像只對人講幾句話，傳一次道不見得有什麼用處，所以也就不重視傳福音的工作。然而保羅在這裡說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也就是說，只要我們傳福音，神就有能力救人，不是人有什麼能力，而是福音本身有能力，能突破一切障礙的強大能力。這大能就是復活的基督自己，那賜生命的靈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這一點在許多人身上可以證明，因為福音今天已經傳遍天下，救了許多的人。可是我們必須傳真正的福音，只傳人的高言大智，和世上的知識學問，自己的經歷認識還是不夠，也不能救人。傳福音就是要傳聖經所見證的神的兒子耶穌基督（羅l：2，3）。祂為我們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復活了（林前15：4）。使人因信祂復活 並承認祂為主就可以得救（羅10：9，10）。如果我們以福音為恥，不肯傳世人以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，就顯不出神的大能（林前1：18，23）。當我們只知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時，所得的效果是出人意外的，因為這樣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（林前2：2~5），神要為福音作見證。
週二「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，且借著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。」（羅5:10）神在祂自己的話中，已很清楚的向我們闡明：祂對人類每一個的需要，只有一個答案，那就是祂的儿子主耶穌基督。在祂對待我們的一切道路中，祂工作的方式就是把「我們」的成分除掉，然后以基督代替那真空的位置。神的儿子代替我們死了，使我們的罪得赦免，祂現在又代替我們活了，使我們得釋放，得自由。所以，在這里我們看見兩個「替換」。第一個「替換」是在十字架上，為著使我們得赦免。另一個「替換」是在我們里面，為著叫我們得胜。如果我們恒常不斷的，把這真理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，那就是：神只用一個方法——借著更多將祂的儿子啟示給我們——來答應我們一切的問題。那么，我們不但可減少了許多的紛亂和麻煩，同時也可得到真實确切的幫助。
五:10啟示神完滿的救恩有兩部分，一部分是基督的死為我們所成就的救贖，另一部分是基督的生命所給我們的拯救。客觀方面的救贖，是叫我們在地位上脫離定罪和永刑；主觀方面的拯救，是叫我們在性質上脫離我們的舊人、自己和天然的生命。藉著祂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長大，我們要盡享祂完全的救恩。救贖、稱義、和好與成聖，拯救我們到得榮耀的地步。（八30。）
週三「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，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。」（羅8：17）聖經中有一個極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按神的旨意，在亞當裡所有的舊造都要拆毀除掉，只有在基督裡一切新的才能永遠存在（林前15：25）。神就是在基督裡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（弗1：3）。在基督以外則是罪惡，咒詛和死亡。我們在神面前，在永世裡的一切都是根據與基督的關係、神已經立祂為承受萬有的（來1：2）。神是公義的，要按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，然而在基督以外，我們能有什麼好行為呢？所以我們與基督聯合到什麼程度，就是我們得著真正的地位、福分，到什麼程度。我們要在那裡與祂聯合呢？這裡提到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，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。另有一處說，我們若與祂同死，也必與祂同活（提後2：11）。這都告訴我們今生所需要的乃是與祂的受苦和死聯合，與祂一同向罪，向世界、向肉體、向自己死了。我們若與祂一同為義、為真理、為神的旨意而受苦，將來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，不肯與主發生關係的人，就與主無分，不肯與主同死的人，也不能與主同活，同得榮耀；逃避十字架，就是逃避冠冕，不願意受苦與死，就是不願意得賞賜和榮耀！與主聯合得越緊，越深，也越得著主的一切。
週四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」（羅8：28）我們常會感到心中不愉快、有苦悶、憂愁、懼怕、灰心、喪志等，這多是因為覺得有的事情不如意，有的遭遇很不幸，有的希望落了空，或者遇見其他各種試探、艱難、刺激、煩惱。甚至覺得神苦待自己，不聽禱告，有意為難。這的確是令人沮喪失意的，怎麼辦呢？我們自己似乎不能作什麼，來改變這些患難，軟弱、痛苦，不過若能改變對這一切事情的看法，是會有很大幫助的。聖經中許多人物 並不是在順利環境中成功的，他們並非沒有遭遇各種試煉、痛苦、艱難、危險、孤單、失望，然而他們有不同的看法，因而心情也不同了。甚至在各種苦難之中仍有平安、喜樂、力量、盼望，他們的看法是什麼呢？那就是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他們不是看事情的外表和本身，乃是看事情的背後和結果。他們知道萬事都在愛他們的神手中，目的都是為他們的益處，不管事情看起來怎樣不合宜，不愉快，但都有神的最好目的，為愛祂的人成就，雖然目前看不到究竟益處是什麼，或何時來到，但得益處是確定的。
週五「這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發憐憫的神。」（羅9：16）當人不認識神的時候，將自己看得很大，將神看得很小，甚至完全否定神，當我們多在人生的路上行走的時候，漸漸地會發現人渺小起來，而那位向來所不被重視的神則越來越大。總有一天我們會俯伏下來，承認這一切的事，都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發憐憫的神。世上的事如此，屬靈的事也如此，有一天我們會在爐灰和塵土中承認自己一無所有，毫無所能，一切都在乎神，沒有神的恩典和憐憫，我們一天也過不去，一切都完了。如果我們曾經有過得勝、成功、美好的經歷，那只是神的憐憫，我們自己沒有什麼可誇的。我們在神面前不但不能誇口，在人面前也不值得驕傲，以為比別人強，如果神一放手的話，我們不知要落到什麼地步。這樣說

來，我們就自暴自棄，毫無希望嗎？我們既不能作什麼，就任憑神處理吧！是的，我們自己定意奔跑雖然無用，但我們可以求神的憐憫；祂要憐憫誰就憐憫誰（羅9，18）。我們仰望神，直到祂憐憫我們（詩123：1~3；57：1）；因為神是有憐憫的，何況我們是祂的兒女呢（詩103：8,13）。
週六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。」（羅12：1）讓我們因著神的愛，再一次將自己獻給主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不是勉強的，乃是甘心樂意的，歡喜快樂的，將自己的一切獻給最親愛的人是最喜樂的事，何況是獻給至高、榮耀、慈愛的神，救贖我們的主呢？對於最愛的神、只怕沒有什麼獻上，獻的太少，獻的不夠好，不能討祂的喜悅。然而我們沒有別的可獻，仍可以獻上身體，這是祂所要求的，能討祂的喜悅。獻身為活祭，乃是將自己擺在祭壇上，不是一次死了，乃是天天為神活著，向罪死，時刻向著神，將自己的光陰完全的獻上，將自己的力量全部的獻上，將自己的心，自己的愛，都一起獻上。既然是作祭物，就任憑神享受，使用。我們只有完全的順服，犧牲，願意站在死的地位上來為主活著。獻上作活祭是有死與流血的含義，也有生命和活的一面，不是死而無用了，乃是活著為主用，獻得越徹底，越能為主使用。這個奉獻的生命是最有價值的。否則與神毫無關係，只有奉獻為活祭，是神所喜悅的，是聖潔的，是理所當然的。
在原文，身體是複數，祭是單數。這表明我們所獻上的，乃是許多身體，但我們所獻成的，卻是惟一的祭，這含示我們眾人在基督身體裡的事奉，不該是許多分開、各不相干、個別的事奉；我們一切的事奉，該是一個整體的事奉，且該是獨一無二的，因為是基督一個身體的事奉。
主日「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。」（羅14：8）我們已經得救了，神仍留我們在世上，是有我們當負的使命和責任。不但為著我們能長大成熟，路能跑完，仗能打好，道能守住，將來能得到獎賞，冠冕，榮耀，而且還有別的目的，那就是為救別人的靈魂，傳主的福音，領人信主，完全歸給神，能成為基督的配偶，為祂而活，為祂作證。因此我們應當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，餘下光陰不再為自己，一切都是為這個目的，再沒有分心的事，不能事奉兩個主，不能同時愛神又愛世界，隨從聖靈又隨從肉體，乃是借十字架釘死與神不合的，在主以外的，不是出於聖靈的那一切。這樣我們和人的關係也完全改變了，不是直接的關係，只有在基督裡的關係。將萬事也都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，那也是讓基督完全得著我們。時候不多了，不能再遲疑，退後，隨便地度日，主可能就來了，機會一去不再來，趕快吧！一切獻給主，讓祂作主。
話中之光: 保羅在羅馬書裡用了器皿、新麵和接枝三個比喻，說出神完滿的救恩。

保羅在羅馬九章二十一節說到貴重的器皿，在二十三節又說到蒙憐憫、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。神自己是真實的尊貴和榮耀。因此羅馬九章給我們看見，我們是被作成個器皿，來盛裝神作我們的尊貴和榮耀，使我們彰顯神、表現神。
羅馬十一章十六節給我們看見，我們是麵團，獻給神作食物以滿足神。在聖經裡，所獻麵團的頭一部分不是給百姓喫的，乃是先獻給神，然後給祭司，作他們的食物。照著民數記十五章十八至二十一節，神告訴以色列人，他們進入那地以後，必須將頭一塊麵團獻給主。那麵團稱為新麵，羅馬十一章十六節裡『所獻麵團的頭一部分』就是指這個。
羅馬十一章十七節，保羅說我們是『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，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汁』，乃是藉著享受那基督的「肥汁」，使我們得著滿足。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寫的一首詩歌（聖徒詩歌四二0首）其中有一節說到接枝：

天然景物都有隱徵：麥種死了子粒生；
賤木接在珍樹上面，小則變大，苦變甜。
宣信領悟基督徒的生命是接枝的生命。藉著接枝到這一位基督裏面，祂改變了我們的內涵，把我們模成神兒子(耶穌基督)的模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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